
 

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（通知） 

社科规划办通字[2017]第 16号 

 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关于进一步 

防范和惩处学术造假行为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规划办，中

央党校科研部、教育部社科司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，全

国教育科学规划办、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、全军社科规划办： 

近年来，绝大多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承担者秉持严谨治

学的优良学风，努力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，为推动我国哲学

社会科学繁荣发展、引导社科界学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但我办在日常工作中也发现，极少数项目申请人申报时伪造

个人信息和前期成果，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和论证内容，个别

项目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有明显的抄袭现象，还有的项目

负责人违规套取资助经费。对这些学术造假行为，我办根据

有关管理办法作出严肃处理，起到了惩处和警示作用，在社

科界产生良好反响。为进一步引导项目申请人和承担者认真

对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，努力发扬优良学风，积极防范和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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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学术造假，按照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

定，现重申并强调如下要求。 

1.项目申请人在项目论证过程中，不得抄袭他人研究成

果和论证设计，不得虚构、虚报前期成果，不得伪造身份、

学历、职称等重要个人信息，未经他人同意不得将其列入研

究团队； 

2.项目承担者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不得抄袭、剽窃或侵

占他人研究成果，不得虚构或篡改研究数据； 

3.项目承担者在申请项目结项中，不得虚构、虚报阶段

性成果，不得虚构野外考察、社会调查等科研活动，不得擅

自变更课题组成员； 

4.项目承担者在项目经费支出中，不得使用虚假票据套

取资金，不得虚报冒领劳务性费用，不得支出与项目研究无

关的费用。 

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人违反上述第 1 条规定的，一律

取消其项目申报资格，若项目立项则作撤项处理；国家社科

基金项目承担者违反上述第 2 条、第 3 条和第 4 条规定的，

一律终止或撤销项目。所有违反上述规定的项目申请人、负

责人（首席专家）和直接责任人，5 年内不得申请或参与申

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。凡属学术造假行为，我办将发现一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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惩处一起，通报一起，情节严重的上网公布。项目负责人在

其他学术研究活动中有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等学术造假行为

的，对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作终止或撤项处理。同

时，我办将进一步加大学风审查力度，完善学术信誉机制，

信誉不良的除项目申报受限外，不得参与项目评审和成果鉴

定等工作。 

各管理单位要高度重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工作，及

时将本通知转发相关责任单位并抓好贯彻落实，在今后的项

目申报和日常管理中认真审核把关，强化工作措施，严肃问

责追责，坚决杜绝学术造假行为，共同营造诚实守信、风清

气正的学术生态。 

 

 

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

2017 年 5 月 22 日 

 


